
证券代码：600193         证券简称：创兴资源       编号：2023－002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标的公司”或“创兴资源”）控股股东

厦门百汇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百汇兴”）和一致行动人漳州大洋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漳州大洋”）、厦门博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博纳”；厦门百汇兴、漳州大洋、厦门博纳

单独或合称为“转让方”）于 2023年 1 月 18日与浙江华侨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华侨实业”或

“受让方”）签订了《关于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

议》”）， 浙江华侨实业受让厦门百汇兴持有的 62,540,594股公司股份和漳州大洋持有的 6,120,747股公

司股份、厦门博纳持有的 33,002,806股公司股份，合计 101,664,1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9%，转让

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5.36元，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 544,919,827.92元。 

2、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控制权将发生变更，公司控股股东将由厦门百汇兴变更为浙江华

侨实业，实际控制人将由陈冠全先生变更为余增云先生。 

3、本次交易的顺利完成有赖于交易各方严格履行合同义务，同时，本次交易尚需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等手续，该事项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结果尚存在不

确定性。 

4、《股份转让协议》中转让方关于公司 2022 年至 2024 年三年的业绩承诺只是协议双方的约定，

不构成对公司未来的业绩预测。 

 

一、本次股份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厦门百汇兴和一致行动人漳州大洋、厦门博纳于 2023 年 1月 18日与浙江华侨实业签

订了《股份转让协议》， 浙江华侨实业受让厦门百汇兴持有的 62,540,594股公司股份和漳州大洋持有的

6,120,747股公司股份、厦门博纳持有的 33,002,806股公司股份，合计 101,664,147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23.9%，转让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5.36元，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 544,919,827.92元。 

本次股份转让前后交易双方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及表决权情况如下： 

 

 



本次交易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拥有表决权股 

数（股） 

拥有表决权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转让方 厦门百汇兴 62,540,594  14.70% 62,540,594 14.70% 

一致行动人 漳州大洋  43,514,518 10.23% 43,514,518 10.23% 

厦门博纳 33,002,806 7.76% 33,002,806 7.76% 

转让方合计  139,057,918 32.69% 139,057,918 32.69% 

受让方 浙江华侨实业 0 0% 0 0% 

本次交易后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拥有表决权股 

数（股） 

拥有表决权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转让方 厦门百汇兴 0 0% 0 0% 

一致行动人 漳州大洋 37,393,771 8.79% 37,393,771 8.79% 

厦门博纳 0 0% 0 0% 

转让方合计  37,393,771 8.79% 37,393,771 8.79% 

受让方 浙江华侨实业 101,664，147 23.90% 101,664，147 2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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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足协议所述先决条件，完成上述权益变动后，公司的控制权将发生变更，公司控股股东

将由厦门百汇兴变更为浙江华侨实业，实际控制人将由陈冠全先生变更为余增云先生。 

 

二、协议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受让方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华侨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明园商务中心 13幢 B3030室 

法定代表人 余增云 

注册资本 10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30100MA2CC66U7K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木材销售；农副产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橡胶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

金属材料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

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金银制

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线、电缆经营；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一般

项目：建筑用石加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18 年  5 月  31 日至无固定期限 

 

2、股权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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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转让方 

1、基本情况 

（1）厦门百汇兴 

公司名称 厦门百汇兴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镇洪溪村民安大道 2801 号八楼 811号 

法定代表人 陈榕生 

注册资本 23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155180413W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对农业、生物工程的投资（不含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证券期货及

其他金融业务）；２、电子、机电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 

营业期限 自 1997年 08月 07日至 2047年 08月 06日 

（2）漳州大洋 

公司名称 漳州大洋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马洋溪生态旅游区锦溪路 888号 

法定代表人 杨金城 

注册资本 56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612282854R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自 1996年 12月 29日至 2046年 12月 28日 

    （3）厦门博纳 

公司名称 厦门博纳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镇洪溪村民安大道 2801 号八楼 810号 

法定代表人 陈榕生 

注册资本 22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1551810104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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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营业期限 自 1997年 08月 06日至 2047年 08月 05日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签署主体 

1、受让方：浙江华侨实业有限公司 

2、转让方： 

(1) 厦门百汇兴投资有限公司 

(2) 漳州大洋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 厦门博纳科技有限公司 

以上各方单独称为“一方”，合称为“各方”。浙江华侨实业又称为“受让方”，厦门

百汇兴、漳州大洋、厦门博纳单独或合称为“转让方”。 

 

（二）合同主要条款 

1、转让标的 

本协议项下转让标的为转让方合计持有的标的公司 101,664,147 股的无限售流通股股

票（“标的股票”），占本协议签署日标的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3.9%，各转让方分别转让

的标的股票数量及比例具体如下： 

转让方 出让股份数量

（股） 

出让股份比例

（%） 

厦门百汇兴 62,540,594 14.7 

漳州大洋 6,120,747 1.44 

厦门博纳 33,002,806 7.76 

合计 101,664,147 23.9 

2、交易方式 

各方一致同意采用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的方式进行本次交易。 

3、股份转让价款及支付安排 

（1）股份转让价款 

经各方协商一致，本次标的股票的转让价款以本协议签订日前 1 个交易日（即 2023年

1月 17日）标的公司的收盘价 5.95元/股为基础确定，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5.36元，合

计标的股票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544,919,827.92元（“股份转让价款”）。 

（2）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安排 

各方同意，股份转让价款分三期支付，具体安排如下： 

(a) 第一期转让价款（预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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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让方于交易文件签署之日起 10 个营业日内向各转让方按出让股份数量的相对

比例支付合计金额为标的股票转让价款合计金额的 30%，即人民币 163,475,948.38

元的第一期转让价款。 

(b) 第二期转让价款： 

受让方于交割先决条件全部达成且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已办理完成标的股票转让的过户登记手续之日（“交割日”）起 10 个营业日内向各

转让方按其出让股份数量的相对比例支付合计金额为标的股票转让价款合计金额的

60%，即人民币 326,951,896.75元的第二期转让价款。 

(c) 第三期转让价款（尾款）： 

受让方于上海筑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筑闳建设”）与上海喜鼎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喜鼎建设”）2024年度审计报告正式出具之日起 10个营业日内向各转让方

按出让股份数量的相对比例支付合计金额为标的股票转让价款合计金额的 10%，即人

民币 54,491,982.79元的第三期转让价款。为避免歧义，第三期转让价款是否支付及

最终支付金额取决及受限于转让方业绩与上市地位承诺的达成情况及本协议其他条

款的执行情况。 

（3）款项抵扣 

就任一转让方于本协议项下应向受让方或集团公司支付的任何款项（包括但不限

于应承担的费用、损失、支出及负债，应支付的补偿款、违约金、赔偿金及其他费用）

而言，受让方有权从任何一期尚未向任一转让方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中直接予以扣除。 

4、业绩与上市地位承诺 

（1）承诺期间 

各方确认，本协议项下业绩承诺与上市地位承诺期间为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4

年 12月 31日（“承诺期间”）。 

（2）业绩承诺 

(a) 转让方承诺：在承诺期间内，标的公司子公司筑闳建设与喜鼎建设任

一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合计金额与净利润合计金额均不低于以下数值（“业绩承

诺金额”）。 

承诺期间 业绩承诺金额 

2022年度 
筑闳建设与喜鼎建设的营业收入合计金额不低于人

民币 1亿元，且净利润合计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0元 

2023年度 
筑闳建设与喜鼎建设的营业收入合计金额不低于人

民币 1亿元，且净利润合计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0元 

2024年度 
筑闳建设与喜鼎建设的营业收入合计金额不低于人

民币 1亿元，且净利润合计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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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为避免歧义，本款前述“净利润”应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

准前述“营业收入”应当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

入。前述业绩承诺金额是否达成应以收购方认可的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筑闳建设与喜鼎建设

的审计结果确定。 

(c) 若承诺期间内任一会计年度业绩承诺金额未达成，则收购方无义务支付

第三期全部转让价款，即人民币 54,491,982.79 元应作为转让方的补偿款。为免歧

义，各方确认，转让方业绩承诺项下的补偿金额以第三期转让价款金额为限。 

5、交割申请的报送及办理 

交易文件签署后，各方应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各自涉及的信息披露义务，

并尽快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标的股票协议转让的确认意见。 

本协议先决条件全部得以达成（或者受让方自行决定书面放弃该等条件）后，各方

应尽快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标的股票转让的过户登

记手续，过户登记手续办理完成之日为交割日。 

8、承诺 

业务经营 

（1）过渡期内，转让方应当确保集团公司： 

(a) 以基准日之前的惯常方式诚实信用、谨慎、妥善、合理、合规地

正常经营、使用和管理集团公司的资产、业务和人员，并在所有方面遵守

适用法律； 

(b) 保持现有的业务经营、组织和商誉；及 

(c) 保持管理人员和员工以及与标的公司业务有往来的其他人士的现

有关系。 

（2）过渡期内，未经受让方的事先书面同意，转让方应当确保集团公司不得采取以下行

为： 

(a) 变更公司章程； 

(b) 变更股本结构（包括增资、减资、授予期权或其他证券）； 

(c) 进行合并、分立、收购、清算、兼并、重组或类似行为； 

(d) 实施任何利润分配安排（包括转送股）； 

(e) 改变组织机构（包括董事会、监事会）的规模和表决机制； 

(f) 停止经营任何业务、变更经营范围或主营业务、扩张非主营业务

或在正常业务过程之外经营任何业务； 

(g) 变更其于基准日已经签订的任何合同/协议内容（未对集团公司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除外）或放弃该等合同/协议项下的任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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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缔结、在任何方面修订或变更、终止任何金额超过 100万元的合

同，放弃或转让其项下的任何权利； 

(i) 与关联人发生单笔金额或在连续六（6）个月累计发生金额超过

人民币 100万元的关联交易； 

(j) 终止或不主动续展或保留任何与开展集团公司业务有关的证照、

许可、批准、同意或者备案； 

(k) 设立、收购、处置任何子公司、分公司、联营企业、合营企

业，或与第三方开展合资、合伙或其他形式的资本合作； 

(l) 出售、赠与、置换、处置、出租或以其他方式处分或同意处分

集团的租赁土地、租赁建筑物、知识产权、设备、应收账款、合同项下

的预期权益或其他集团公司的重要资产； 

(m) 于任何资产上设置任何产权负担； 

(n) 为任何第三方（包括各集团公司之间）提供保证、抵押、质押

或其他担保； 

(o) 发生任何资本性支出或作出任何将创设或导致有义务作出资本

性支出的承诺； 

(p) 启动、中止或终止对业务具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诉讼、仲裁

或其他法律程序； 

(q) 豁免任何债务，或取消、放弃、免除任何权利请求；  

(r) 做出或改变任何税务选择、改变任何年度税务会计期间，采用

或改变任何税务会计方法，修改任何纳税申报或提交退税请求，达成任

何结算协议，对税务索偿、审计或征收达成和解，放弃任何退税、抵销

或以其它方式消减税务责任的请求权，或更改外部审计师； 

(s) 变动会计政策； 

(t) 增加集团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雇员的工资薪

金或福利待遇，或与任何前述人员订立任何新的薪酬或福利的协议或安

排，建立任何利润分享或股份/期权激励计划；及 

(u) 通过与前述事项有关的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或订立与前述

事项有关的任何协议（无论是否为带条件或不带条件生效的协议）。 

（3）针对夏宫地产担保事宜的特别承诺 

（a）标的公司于 2011年对夏宫地产进行减资，并于 2011年 11月出具

《有关债务清偿及担保情况说明》，承诺在减资范围内为夏宫地产的债务提

供担保。因前述担保事宜，标的公司及上海夏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夏

宫地产”）作为被告目前仍涉及一项尚未出具生效判决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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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诉讼案件（一审案号：（2021）沪 0115民初 106272号，“夏宫案

件”），转让方承诺并确保使用其自有资金妥善解决并承担就本款前述担保

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已发生的夏宫案件）标的公司可能产生的任何责任、损

失、费用及/或支出（包括诉讼费、律师费），若因该案造成标的公司存在或

产生任何责任、损失、费用及/或支出，则转让方应负责全额向标的公司予以

全额补偿。 

（b）转让方同意于本协议签署的同时另行向受让方就本第 8.2条事项出

具一份形式及内容经受让方认可的承诺函。 

（4）公司治理安排 

（a）各方确认，交割日后，在转让方持有标的公司股份比例超过 5%的前

提下，转让方可共同提名 1名标的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各方应积极推动

转让方提名的前述候选人通过合法合规的方式当选标的公司非独立董事。 

（b）各方确认，在转让方严格按照本协议约定履约的前提下，在承诺期

间内，筑闳建设与喜鼎建设的执行董事/总经理及其他管理人员、业务人员仍

由转让方提名及选聘，转让方通过前 述人员可在承诺期间内继续保留对筑闳

建设与喜鼎建设的实质经营管理权，但转让方应确保筑闳建设与喜鼎建设在

各方面的合法合规性，并履行作为上市公司子公司的重大事项报告义务，确

保标的公司及受让方不因转让方的经营管理行为受到任何损失，且受让方及

标的公司有权对筑闳建设与喜鼎建设行使监督检查权，并享有对该两家公司

日常经营事务的知情权。 

6、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四、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将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系协议转让，属于减

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亦未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资金占用、违规担保以

及其他滥用股东权利而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2、本次协议转让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 号——股份变动管理》等有

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风险提示 

针对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公司提示相关风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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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交易涉及漳州大洋、厦门博纳所持部分处于质押中的公司股份，需在协议规定

时间内解除该部分股份的现有质押，该事项有可能造成本次交易无法继续推进的风险。 

2、本次交易尚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及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等手续，该事项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结果尚

存在不确定性。 

3、随着本次交易的推进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或有其他不可预见的情形出现， 同时，

一方或双方主观意愿的变化、主观违约行为、不可抗力或其他协议约定的交易终止的情形

出现时，将直接导致本次交易失败，交易能否最终顺利达成仍存在不确定性。 

 

上述事项能否实施完成及完成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

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01月 19日 


